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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大同段一小段 391-2地號等 7筆土地斯文里二期住宅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第三次公開招標 補充公告 

補充公告日期：2021/4/9 

招標文件名稱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投標須知 

廠商投標資格審查表 

五、團隊人員資格證明 

計畫主持人(1名) 

專案經理(1名) 

設計審查組長(1名) 

監造建築師(1名) 

監造主管(1名) 

計畫主持人(1名) 

專案經理(1名) 

技術顧問(數名) 

設計審查組長(1名) 

土建人員(1名) 

機電人員(1名) 

監造建築師(1名) 

監造主管(1名) 

監造人員 (3名) 

BIM設計檢核師(至少 1名) 

需求說明書 

建築設計規劃圖冊 
13層(排煙室、管委會空間)及屋突 1層(機械室)平面圖 - 

評選須知 

三、2.2.3 

各合格投標廠商所派參與簡報及答詢之總人數不得超過 5

人，其中應包括合格投標廠商之計畫主持人，且出席人員

應備妥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 

各合格投標廠商所派參與簡報及答詢之總人數不得超過 3

人，其中應包括合格投標廠商之計畫主持人，且出席人員

應備妥其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 

契約書 

第二條 

二、 

 

 

 

三、（一）3 

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發揮管理專業協助甲方

執行本工程案統包商招標、專案管理及監造工作，其最終

目標乃在協助甲方完成本案住宅興建工程，並以甲方之權

益為依歸。乙方代表甲方協調、整合、管理包括工程、設

備、軟體、財物、勞務等與本計畫相關事項之推動，並依

甲方之通知執行各專案管理及監造案件。 

(刪除) 

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發揮管理專業協助甲方

執行本工程案統包商招標、專案管理、甲方分回單元之銷

售檢討及監造工作，其最終目標乃在協助甲方完成本案住

宅興建工程，並以甲方之權益為依歸。乙方代表甲方協調、

整合、管理包括工程、設備、軟體、財物、勞務等與本計

畫相關事項之推動，並依甲方之通知執行各專案管理及監

造案件。 

甲方分回單元之銷售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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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名稱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三、（二）11 (刪除) 甲方分回單元之銷售檢討建議(如有需要)。 

契約書 

第二條 三、（五）1 

於施工階段提供相關作業之專業諮詢及建議，並經甲方指

定出席之相關會議。 

於設計階段提供相關作業之專業諮詢及建議，並經甲方指

定出席之相關會議。 

契約書 

第二條 三、（五）10 
重要材料及設備供應商資格之審查。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契約書 

第二條 三、（五）14 
簽核統包商所送施工日誌及編寫監造報表。 簽核統包商所送施工日誌及編寫監造報表、天候表。 

契約書 

第二條 三、（五）15 

建立工程進度及品質管制制度，執行施工進度、施工品質

之抽查、簽證及改善建議。工程實際進度落後核定之工作

執行計畫達（累計進度絕對值）5%時，應督導統包廠商提

出解決措施及趕工計畫；進度落後達 10％則需對統包商契

約執行能力進行評估並提出建議處置方案。 

建立工程進度及品質管制制度，執行施工進度、施工品質

之抽查、簽證及改善建議。工程進度落後達 5％需依統包

商提送之趕工計畫提出趲趕建議方案，進度落後達 10％則

需對統包商契約執行能力進行評估並提出建議處置方案。 

契約書 

第五條 一、（一）2 

「協助甲方完成招決標作業」之契約價金，佔專案管理服

務費 15％，於甲方完成統包工程決標訂約後，由乙方向甲

方申請支付。 

「協助甲方完成招決標作業」之契約價金，佔專案管理服

務費 15％，於甲方完成各分案工程決標訂約後，由乙方向

甲方申請支付。 

契約書 

第六條 十四、(一) 

上述履約期間及專案管理期間人員應由乙方造冊附相關證

明文件，報請甲方核准且不得隨意更換，如有不能稱職者，

經甲方列舉具體事實並通知乙方後，應於接獲甲方通知 10

日內無條件撤換，如經更換後仍無法符合工作需要，且屬

可歸責於乙方者，甲方得要求乙方加派人員（含技術人員

及協辦人員），辦理本契約服務項目，所需費用已含於契約

內，乙方不得再要求費用。乙方要求更換者，應提出具體

更換理由連同新進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甲方核准後始

得更換。 

上述人員應由乙方造冊附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甲方核准且

不得隨意更換，如有不能稱職者，經甲方列舉具體事實並

通知乙方後，應於接獲甲方通知 10日內無條件撤換，如經

更換後仍無法符合工作需要，且屬可歸責於乙方者，甲方

得要求乙方加派人員（含技術人員及協辦人員），辦理本契

約服務項目，所需費用已含於契約內，乙方不得再要求費

用。乙方要求更換者，應提出具體更換理由連同新進人員

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甲方核准後始得更換。 

契約書 

第六條 十四、(四) 
乙方所提監造組織成員除監造建築師外，工程開工至工程 乙方所提監造組織成員除監造建築師外，工程開工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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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名稱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點交完成期間，乙方應依據監造人力運用計畫表調派人力

完成監造工作，若甲方認為監造工作執行不力，得通知乙

方更換人員，同一事件經更換人員仍無法改善者，甲方得

依契約第十二條罰則處罰之，且乙方應更換人員至改善完

成。 

點交完成期間，乙方應依據監造人力運用計畫表調派人力

完成監造工作，若甲方認為監造工作執行不力，得通知乙

方更換人員，同一事件經更換人員仍無法改善者，得通知

乙方增派人力，乙方不得拒絕且不得藉此增加相關費用。 

契約書 

第六條 十四、(五) 

監造工作執行不力包含但不限於：因乙方因素造成現場進

度落後達 5%以上、工程品質不佳經甲方工程督導評分低於

70分，或其他經甲方認定之品管或職安重大事項。 

監造工作執行不力包含但不限於：現場進度落後達 5%以

上、工程品質不佳經甲方工程督導評分低於 70分，或其他

經甲方認定之品管或職安重大事項。 

契約書 

第六條 十四、(七) 

監造人員應為專任，並應於監造人力運用計畫表之上班期

間，常駐甲方指定之地點。 

監造人員應為專任，並應於上班期間，常駐甲方指定之地

點。上揭上班時間為下列規定之最大值： 

1. 甲方上班之時間。 

2. 甲方因應本工程需要而加班之時間。 

3. 工地施工日之施工時間。 

契約書 

第十一條 六 

本契約之終止或解除，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除懲罰性

違約金及逾期違約金外，本約損害賠償金額上限為本契約

服務費用之二倍。於法令另有規定，或乙方隱瞞工作之瑕

疵、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對智慧財產權或對第三人發生

侵權行為，對甲方所造成之損害賠償，不受賠償金額上限

之限制。 

本契約之終止或解除，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 

契約書 

第十二條 二、(四) 

如有本條第二項第(三)款情形以外之會議，乙方未能依甲

方通知參加會議者，除有不可歸責乙方之事由外，每次扣

罰新臺幣 5,000元懲罰性違約金。 

除有不可歸責乙方之事由外，乙方如未能依甲方通知參加

會議，每次扣罰新臺幣 5,000元懲罰性違約金。 

契約書 

第十二條 二、(五) 

乙方應投保之保險，自本契約訂約之次日起 30日內完成投

保，第一次服務費請領時應檢附投保資料，未於規定期限

完成者，每逾 1 日甲方得處以乙方本採購案預算金額

乙方應投保之保險，自本契約訂約之次日起 15日內完成投

保，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者，每逾 1 日甲方得處以乙方本採

購案預算金額 1/100,000之懲罰性違約金，未達新臺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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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名稱 修訂後內容 原內容 

1/100,000 之懲罰性違約金，未達新臺幣 100 元者，以新

臺幣 100元計。 

元者，以新臺幣 100元計。 

契約書 

第十二條 四 

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違約金之總額，以本契約服務費用總

金額之 20%為上限 

- 

契約書 

第十五條 五 

(刪除) 乙方如為公司組織，則乙方之代表人應就本契約有關乙方

之義務及責任，負連帶保證責任。 

契約書附件二 

四 

工程品質經督導小組督導，工程督導評分低於 70分，如屬

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視情節輕重得每次扣罰監造廠商新臺

幣 1萬元整。 

工程品質經督導小組督導，工程督導評分低於 70分，視情

節輕重得每次扣罰監造廠商新臺幣 1萬元整。 

 


